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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文件 
青大物理院字〔2026〕8 号 

 

 

关于印发《物理科学学院关于青年教师参加教学能力提升
培训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系（中心）、各部门： 

《物理科学学院关于青年教师参加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的规定

（试行）》已经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物理科学学院 

2026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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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学院关于青年教师参加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的规定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青岛大学新入

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实施办法》（青大教字〔2026〕6号）文件

精神，提升我院青年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和专业发展水平，激发教师

参加各级各类教学能力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结合学院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物理科学学院全体 40 周岁以下在职教

师。学院鼓励全体教师积极参加院级、校级、省级及以上教育主管

部门或教学组织举办的教学能力提升类培训、教学比赛、教学研修

班等活动。 

第三条 本规定是学校相关文件在学院层面的细化与补充。 本

规定未涉及的事项，执行学校文件。 

第二章 活动类别与认定方式 

第四条 根据活动来源及性质，将教师参加的教学能力提升活动

分为以下两类（不包含入职师资培训），并分别明确学时认定或奖励

方式： 

类别 定义 学时认定与绩效奖励 

A 类 

学校分配/指派

学院参加的省级

及以上 教学培

训、研修或教学

比赛 

全部培训学时计入本人教学工作量，参与年终

绩效分配（若活动未明确学时总数，则按 4 学

时/半天进行折算）； 

教学比赛不计算培训学时，根据获奖等级，按

学校或学院相关奖励办法给予绩效奖励。 



3 

 

类别 定义 学时认定与绩效奖励 

B 类 

教师自愿参加的

各类教学培训、

研修；学校分配/

指派学院的校级

培训以及校级教

学比赛 

培训学时（最高不超过 24 学时）计入本人教学

工作量，参与年终绩效分配（若活动未明确学

时总数，则按 4学时/半天进行折算）； 

教学比赛不计算培训学时，根据获奖等级，按

学校或学院相关奖励办法给予绩效奖励。 

第三章 轮训与报名 

第五条 A 类培训的参训人员确定，按以下顺序进行： 

（一）自愿报名。学院发布培训通知后，符合条件的教师可自

愿报名。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确定人选，额满为止。由于活动要求不

一，报名分为学院上报名单和教师自行网络报名两种方式，先后顺

序均以向教学管理人员报名为准，学院需备案。 

（二）轮训指派。若自愿报名人数不足，则按以下规则确定参

训人员：按照学校发布的培训通知中的相关要求，按入职时间早晚

排序，入职时间早者优先承担本次培训任务。若入职时间相同，则

按年龄长幼排序，年长者优先。 

第六条 经自愿报名或轮训指派确定为参训人员后，无正当理由

拒绝参加培训者，学院将在各类评优评先、职称评审、人才称号、

科教项目等推荐时不优先推荐。 

第四章 培训成果交流 

第七条 教师应在培训结束后一个月内在学院内完成一次教学

分享。 

第八条 教师在全院范围内做不少于 45 分钟的主题分享，内容

围绕培训所学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等。 

第九条 40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须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比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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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沙龙活动并签到。缺席累计达总次数 1/2 者，当年年度考核不

得评为“优秀”。教学办年终将签到结果汇总通知各系。  

第五章 绩效分配办法 

第十条 教师参加培训并完成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所要求的培

训成果交流后，其经认定的培训学时按照学院当年确定的绩效计算

办法，年终一次性发放。 

第十一条 绩效认定条件 

(一) 培训类：培训内容须与教师所承担的教学工作或专业建

设相关，并提供正式的培训通知、邀请函或报名凭证及培训结业证

书。 

(二) 教学比赛类：须提供获奖证书。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 

(一) 无法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 

(二) 培训考核不合格或未获得结业证书的；比赛未获奖的； 

(三) 培训类未完成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所要求的培训成果

交流的。 

第六章 评优优先条款 

第十三条 学院对积极参加教学能力培训或教学比赛的教师，在

职称评审推荐、岗位聘任、年度考核、评优评先、项目推荐中给予

明确优先。 

第十四条 优先顺序规则 

在各类评优、推荐工作中，满足相关要求和条件的前提下，按

以下顺序依次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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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序 条件要求 

第一优先 获得国家级教学比赛奖励 

第二优先 获得省级教学比赛奖励 

第三优先 参加过 A类培训且考核合格获得结业证书，并完成培训成果交流 

第四优先 获得校级教学比赛最高等级奖励 

第十五条 职称评审 

在职称评审中，满足学校基本条件基础上，按照第十四条规定

的优先顺序依次推荐。 

第十六条 年度考核 

在满足年度考核优秀条件的前提下，符合第十四条优先顺序规

则中第一至第四优先任意一项者，当年年度考核直接认定为“优秀”

（占用教师所在系名额）。 

第十七条 教学类项目、人才及荣誉推荐 

学院推荐教研项目、教学荣誉、教学人才称号（如青年教学能

手、教学骨干、教学名师等）时，均按第十四条规定的优先顺序推

荐。 

第十八条 学术类项目及人才称号推荐 

学院推荐科研项目、学术称号等时，综合考虑个人师德师风、

学术水平、A类教学活动成果及服务学院等情况。 

第七章 课务协调与支持保障 

第十九条 对于参加 A 类培训的教师，由教师本人按照规定自行

调课或找他人代课。教师可选择以下方式之一： 

(一) 代课：由教师自行联系其他教师代课。代课工作量按 2

倍计算，直接从参训教师认定的培训工作量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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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调课：将培训周课程集中前移或后调，不减少总学时。 

第二十条 任何活动费用的资助，均以完成本规定第七条、第八

条所要求的培训成果交流为前提（教学比赛除外）。在此基础上： 

(一) A 类活动：培训期间的差旅费（含注册费、交通费、住

宿费、伙食补助费）全额由学院承担，按学校财务规定实报实销，

从学院教学经费列支。 

(二) B 类活动：培训费用原则上由个人科研/教研项目经费承

担，学院可给予不超过 50% 的配套资助，每名教师每年资助上限为

3000 元。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三年。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青岛大学物理科学学院                2026 年 6 月 18 日印发 


